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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法条】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

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

、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行

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

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 （

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

等证书变更、中止、撤销的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

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

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

的； （五）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 （六）

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

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征收财物、摊派费用或

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八）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

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

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

理的； （九）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 （十）

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

障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放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

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



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

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一）国务院部门的

规定； （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

定； （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

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办理。 第八条 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

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

出申诉。 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

，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相关法条】 《

行政诉讼法》第11～12条；本法第26条。 【意思分解】 以

上3个法条关于行政复议范围的规定，几乎每年司法考试必考

，应予全面把握。 1第6条规定了可以申请行政复议范围，共

计11项，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相比，虽有不同，但并不

表明没明确列入行政诉讼范围的，就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依

照前述复议与诉讼的关系，可见大多均可提起行政诉讼。 2

第8条排除了3种行政复议情形，亦不同于行政诉讼第12条之

规定。这3种情形是： （1）不服行政处分及其他人事处理决

定（依《行政监察法》第18条，属行政监察申诉对象）。 （2

）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和其他处理的。如《

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的环保管理行政部门就环境污染损

害赔偿所作出的处理决定，若不服该决定可提起民事诉讼，

而不得提起行政诉讼或申请行政复议。 （3）抽象行政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原则上不作为行政复议对象，但有例外。详

见下面第7条的分解。 3第7条规定了可以对一部分抽象行政行

为申请行政复议。本条包含三层意思： （1）这些抽象行政

行为不包括国务院行政法规、各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第7条第1款所列的三项抽象行政行为都是非立法性规范性文

件。 （2）相对人对以上抽象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只能

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提出，具体行政行

为是抽象行政行为适用于具体事物的结果，而抽象行政行为

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换言之，如果抽象行政行为尚未转

化为具体行政行为时，则不能对之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3

）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采用与具体行政行为一并提

起的方式。由于抽象行政行为在转化为具体行政行为前，不

能对其申请复议，所以申请人必须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

中一并提起对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

申请。复议机关对申请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有权处理的，应当

在30日内依法处理，无权处理的应当在7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

送有权处理的机关依法处理。在处理期间，复议机关中止对

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待有权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审查完毕

，再恢复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审查（第26条）。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